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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)業務費-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
壹、法令依據 

一、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「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」（106

年版） 

(一)定義：凡港埠、道路、公園、室外停車場、運動場、水利、機電設備等公共設

施及公務應用之儀器及非屬車輛與辦公器具之設備所需的保養、維修費

用屬之。 

(二)預算計列標準：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。 

二、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之「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

行標準表」（106年版） 

執行標準：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計列。 

三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「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」（106年版） 

(一)營業基金：應按各項固定資產之數量、新舊程度及使用情形等核實編列。 

(二)作業基金：機械設備、其他設備維護費，應按設備之數量、新舊程度及業務需

要情形從嚴估計編列。 

(三)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：比照作業基金之標準編列。 

四、相關解釋 

機關大樓空調系統更換為維持冷氣正常運作機件之壓縮機壹台單價 5 萬元，其列

帳方式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93.10.12 處會一字第 0930006371 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公務機關辦理大樓空調系統維修，依其支用性質應以業務費項下設施及機械設備

養護費列帳，惟因維修必需而購置或更換之設備，如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

年限在 2 年以上，依據「財物標準分類」之規定，應納入財產管理，並增加該項

空調系統財產之價值。 

貳、作業程序及參考作法（註：本項僅供參考，各機關可依業務需要自行規定） 

一、辦理設施及機械設備之保養、維修等，均應填具請購（修）單或專案簽准後辦理。 

二、總務（經辦）單位收到請購（修）單時，應注意擬修護項目是否仍在保固期間或

已納入其他契約之維修服務標的物。 

三、奉准辦理之案件由總務（經辦）單位依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辦理採購事宜。 

四、經費報支時，承辦單位應將原始憑證黏貼於原始憑證黏存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

送主（會）計單位審核無誤，即據以編製付款憑單或傳票送總務（經辦）單位彙

轉支付機關（單位）、指定之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，逕付受款人。 

參、內部審核注意事項 

一、事前會簽時，審核預算能否容納。 

二、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（章），應檢附之支出憑證是否符合規定。 

三、原始單據所載費用項目名稱、數量、單價及總額是否與原簽奉核准之案據或契約

內容相符。 

四、撥付款項之廠商名稱、金額及金融機構或郵局帳號是否與契約書、發票相符。 

公務機關適用 事業機構適用 其他特種基金適用 

 


